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32號

上  訴  人  林建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詹晉鑒律師

被  上訴人  志沛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鴻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差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7

月12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5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

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伊自民國83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被上訴

人，擔任印刷手職務，自91年4月1日起至111年間之每月投

保薪資為新臺幣（下同）38,200元。詎被上訴人為逼迫伊退

休，達到減少給付退休金之目的，自110年4月起，羅織伊工

作績效不佳之事由，在未得伊同意下，單方、片面表示調降

伊職務為印刷助手，每月減薪1萬元，該降職、減薪處分不

合法，則被上訴人本應按月給付伊工資38,200元，卻自110

年4月至111年12月均短少給付，總計短少給付工資265,880

元（計算式：38,200元－各該月份實領工資）。又伊已在被

上訴人處工作達25年以上，之前每年均領取年終獎金34,000

元，然被上訴人片面以伊工作績效不佳為由，於109、110、

111年度僅給付年終獎金各12,000元，每年度均短少給付22,

000元，總計短少給付年終獎金66,000元（計算式：22,000

元×3＝66,000元）。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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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2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331,880元及遲延利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原職務為印刷手，薪資結構為一般薪

資24,000元、其他（津貼）4,000元、印刷手津貼2,300元，

共30,300元，另加計印刷獎金及如有延長工時之延長工時工

資，後因上訴人時常藉故休息，短則30分鐘，長至1小時以

上，造成印刷機台無主要操作人員而閒置無法生產，公司主

管及負責人已多達10次以上當面口頭規勸要求改善，上訴人

仍未改善，有使用機台印刷績效不佳、不良率高之不能勝任

工作之情形，伊方於110年4月起將上訴人職務調整為印刷助

手，調整職務時有跟上訴人說，上訴人當場並未表達反對意

見，其薪資結構變為一般薪資24,000元、其他（津貼）4,00

0元，共28,000元加計生產獎金，而上訴人自110年5月後受

領印刷助手之敘薪，均未曾向被上訴人提出抗議。上訴人受

僱期間之平均月薪資並未達38,200元，而勞工保險係依投保

薪資分級表投保，投保薪資分級表係以級距之方式劃分，勞

工實際受領薪資與投保金額有所差距，不應以投保薪資反推

勞工工資，應以上訴人實際受領金額認定工資，上訴人主張

其每月薪資為38,200元，自不足採。依勞基法第10條之1規

定，可知雇主於合理範圍內有對勞工調職之權利，上訴人有

任意怠工行為，且經長期規勸未果，造成印刷機台無法運作

生產、配置助手閒置無法工作，上訴人工作績效低於被上訴

人營運需求甚多，被上訴人基於企業經營之考量，乃將上訴

人職務調整為責任及工作量較低之印刷助手，且因上訴人不

再主責操作印刷機台，也不再擔負機台印刷生產績效之責，

故其受領薪資當然不同，不能僅以工資總額減少，即認被上

訴人係片面減薪或對上訴人工資條件為不利益之變更。至於

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未事先給予其辯駁、改正機會，然被上

訴人曾以口頭溝通之方式勸告上訴人改善，期間長達1年以

上，上訴人實有充分時間、機會可向其主管或管理階層人員

陳述其意見或說明其工作表現。又被上訴人發放年終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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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考量該年度經營情形，並獎勵員工工作表現，難認年終獎

金為具勞務對價性質之工資，且兩造間並無給付年終獎金之

約定或合意，被上訴人發放年終獎金僅係依據一般社會通

念、過年發紅包之習俗，單純係恩惠性給與，是上訴人於10

9至111年度雖工作表現不佳，惟伊仍每年度恩惠性給與年終

獎金12,000元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

就其敗訴部分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31,88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

上訴人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贅載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及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上訴人自83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印刷手職

務，嗣於110年4月經被上訴人調整職務為印刷助手，現仍在

職中。上訴人自91年4月1日起至111年間之每月投保薪資為3

8,200元。上訴人於108年1月至111年12月期間所受領之薪資

如被上訴人所提之薪資明細所示（原審卷第155至163頁）。

被上訴人於108年度發放年終獎金34,000元與上訴人；於10

9、110、111年度各發放年終獎金12,000元與上訴人。上訴

人先後於110年6月22日及8月27日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

勞資爭議調解，並各於同年8月2日及9月7日進行調解，惟因

兩造意見不一致，而調解不成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二第139至140頁），並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表、獎金條、存摺、薪資明細、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紀錄

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25至35頁、第89至95頁、第153至163

頁、本院卷二第21至23頁），堪信此部分之事實為真實。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

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1

條第1項前段、第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

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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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規定甚明。經查，上訴人主張兩造約定工資為38,200元，

固提出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表為證（見原審卷第25頁），然依

被上訴人提出之108年迄112年4月上訴人工資清冊，上訴人

每月工資均未達38,200元（見原審卷第169至177頁），是上

訴人以38,200元扣除實際領取之工資請求此部分差額，即難

憑信。至上訴人雖提出108年至111年度薪資條影本為證（見

原審卷第97頁），主張加計年終獎金、特別休假未休折算工

資（下稱特休工資）後，每月約定工資超過38,200元云云，

然年終獎金不屬工資性質，詳如後㈢、所述，而特休工資之

發放，係雇主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給予勞工之特別休

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固應發給工

資，然此特休工資與勞僱雙方每月約定之工資不同，勞工可

能全數休畢，亦可能因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

工個人因素未休畢而於年底折算工資發給，尚難認特休工資

屬勞僱雙方每月約定工資之範圍內，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非

可採。另上訴人提出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見原

審卷第113至123頁）僅得證明上訴人自被上訴人公司受領之

所得總額，然無法證明所得是否為工資性質，以及兩造間每

月約定工資數額，自無從憑此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明。

㈡、復按，勞基法於104年12月16日增訂第10條之1規定：「雇主

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

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

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

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

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

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又按，雇主調

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勞基法第

10條之1規定之5款原則，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

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視調職在業務上有無

必要性、合理性。又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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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縱該當於應受懲戒處分情節，雇主如不行使其依勞動契

約（或工作規則）之懲戒權，改以調整勞工職務，以利企業

團隊運作，增進經營效率，難認不符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

職合理性。另勞工擔任不同工作，其受領之工資當有所不

同，不得僅以工資總額減少，即認雇主對工資條件為不利益

之變更，而應具體就工作內容為實質比較，以資判斷（最高

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12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

　1.關於110年4月起被上訴人公司給付之工資少於110年4月前之

緣由，被上訴人公司抗辯：係因上訴人告長年不能勝任工

作，始自110年4月起將上訴人降職為印刷助手等語，雖為上

訴人否認，然觀諸證人即上訴人主管張建焜證稱：「我們是

觸控螢幕的加工廠，技師要操作印刷機，助理是在印刷機旁

邊協助，一條線一個技師三個助理，因為原告(即上訴人，

下同)從任職以來產能比較少，我們公司有六條線，一樣的

東西，別人印一天，原告要印兩天。在110年4月之前約有一

整年，已經有跟原告說請他加油，是我跟原告說的，我是接

收老闆的指令，另外有一位葉先生也會跟原告說。我說如果

再這樣下去要請你把職缺讓出來，讓有產能的員工做。這是

長久以來的問題。跟機器無關，我自己也下去操作過，十年

前原告就有抱怨過機器的問題，當時也有換過機器。」等語

（見原審卷第251頁）、證人即原告同部門同事彭月嬌亦證

述：「原告工作情形不佳，因為原告都比較不印，動作慢，

貨趕不出來。」等語（見原審卷第254頁），可知由主管及

其他同事陳述原告平日之工作情形，上訴人於110年4月前確

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且依張建焜、彭月嬌之證詞，被上

訴人公司於110年4月將上訴人降職為印刷助手前，亦有多次

提醒上訴人加快速度，但因上訴人聽不進去而未改善（見原

審卷第252、254頁）。佐以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之工作日報表

（見本院卷一第89至111頁），可知上訴人操作機台時之刷

數確實少於其他人，經勸導亦未改善。是被上訴人公司基於

企業經營所須，將上訴人之職務由印刷手調整為印刷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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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前說明，其調職為合法，且上訴人因職務調整為印刷助

手，其受領之工資隨之調降(未給付印刷手津貼、印刷獎金

等，見原審卷第106頁)，亦難認屬不利益之變更。　　　

　2.上訴人又主張：刷數係依主管排定之數量、張數而定，與印

刷手無關；被上訴人提出之報表是公司事後繕打，原始報表

是用手寫的；實際工作分配未依照生產預定表計畫進行，可

見被上訴人對於安排工作非以生產預定表為客觀標準，而係

由主管視每日情況自行安排，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已心生不

滿，故刻意安排較少分量之工作，且110年1月26日上訴人印

製之品項與訴外人陳美妃不同，無法逕為比較，被上訴人所

提證據顯無法證明上訴人工作表現不佳；被上訴人主張上訴

人工作態度不佳怠惰，上訴人代表人不在現場，為片面之

詞；證人任職被上訴人公司，恐受被上訴人影響，證詞顯不

可信；彭月嬌於原審證稱：希望今天出庭，不要有秋後算帳

之行為，也不要有小動作，可見員工是迫於生計壓力而「被

自願」表達公司立場；又被上訴人未以正式公告要求上訴人

改善，亦未提出具體方案予上訴人執行，逕將上訴人調離原

職，調職行為顯非適法云云。惟查：

　⑴依張建焜證稱：「（法官問：原告說印刷生產是依主管排定

之數量、張數而定，刷數低怎麼會是印刷手的責任？是否如

此？）固然不能全用刷數來判斷，有的時候要換不同的版，

有的時候是一版到底，因為如果大家都是印相同的東西，原

告的產能就是比別人少。」、「…如果依照我剛剛所述，大

家的基礎都是一樣的話，原告的產能就是比別人低。…」等

語（見原審卷第252、253頁），彭月嬌亦證稱：「（法官

問：原告說印刷生產是依主管排定之數量、張數而定，刷數

低怎麼會是印刷手的責任？)工作上是證人張建焜在排，但

工作態度也要好，也要印的多」、「(法官問：張建焜在排

印刷時是否會故意原告比較少工作?)不會，證人張建焜不會

亂排，固定某一批是你在印的就會給你印」、「（原告問：

我的刷數少就是因為主管排給我的張數就是少？）例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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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是03315 ，客戶下60，這批如果經常是原告在印的就會給

原告印，不可能客戶下60，讓原告印100。主管並沒有把下

比較少單的客戶給原告印。」等語（見原審卷第255至256

頁），參以張建焜為上訴人主管，彭月嬌為上訴人同事，其

等對上訴人之工作情況應甚為明瞭，且均係經隔離訊問而為

前揭證詞，互核無違，堪以採信，益見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

之情。況且，倘上訴人可勝任印刷技師之工作，被上訴人公

司何需花半年時間，耗費經營成本訓練員工趙辛蒂接手上訴

人工作，此由張建焜證稱：「(法官問：原告被降職後，誰

接他的工作?)廠內原本就有訓練一位員工趙辛蒂...。趙辛

蒂一開始的產能沒有那麼大，後來大約半年也是跟其他產線

差不多一樣。」等語即明。從而，即令刷數係依主管排定之

數量、張數而定、印製品項不能逕為比較、未依印刷生產預

定表計畫進行、被上訴人刻意安排較少分量之工作，然此均

是因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所致，又報表縱為事後繕打，亦無

礙證人張建焜、彭月嬌證述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上訴

人前揭主張均難憑為有利於其之認定。至彭月嬌於原審證

稱：希望今天出庭，不要有秋後算帳之行為，也不要有小動

作等語，惟彭月嬌之證述是有利於被上訴人公司，被上訴人

公司對其顯無秋後算帳之理由，況彭月嬌亦未具體陳明所指

涉之對象為何，上訴人執此謂員工是迫於生計壓力而「被自

願」表達公司立場，並非可採。

　⑵再本件被上訴人公司是以調整上訴人職務之方式增進經營效

率，並非行使懲戒權，且被上訴人公司已符合企業經營之必

要性及調職合理性，詳如前述，則揆前說明，自無需制定工

作規則、踐行公告、給予具體改善計畫及方法，上訴人指摘

被上訴人所為不符相當性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懲戒程序公

平性，足見被上訴人所為降職、減薪處分不合法云云，要屬

無據。況且，上訴人援引之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勞上易字

第114號民事判決，其原因事實與本件有別，仍無從憑為有

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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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至上訴人雖提出其於113年6月24日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工

作衝突之影片，以證明是被上訴人公司法定代理人反覆批評

上訴人代工，未予上訴人表達意見之機會。惟此影片至多僅

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繫屬二審後發生衝

突之情，無從以此遽謂被上訴人於109、110年間刻意安排較

少分量之工作，或所為不符正當法律程序之證明。　　　

㈢、又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

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暨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

屬之。是工資係勞工勞動之對價，如為勞務性給與及經常性

給與性質即屬工資。主管機關唯恐不明確，特於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10條明定11款名義之給與排除在「經常性給與」之

外，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

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

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

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等語，故所謂工資係指勞工

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換言之，工資之認定應以是否屬於勞

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獲致之對價而定，亦即工資須具備

「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

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

標準。至於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

之對價，與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最高

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34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1.依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陳稱：「…年終獎金只是獎勵。」、

「年終獎金依照所得稅法就是要報在所得裡面，跟是否為工

資性質無關，那是酬謝的性質。」等語（見原審卷第108、2

57頁），足見被上訴人公司年終獎金之發放，是考量該年度

經營情形並兼具鼓勵員工工作表現之特性，無論上訴人前一

年度如何對被上訴人公司作出貢獻，如被上訴人公司經營成

果不佳，或上訴人於被上訴人公司發放年終獎金時不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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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符合年終獎金之發放條件，難認年終獎金具備勞務對價

性，而是被上訴人公司於每年年度終了時，對於包括上訴人

在內之受僱人發給之恩惠性給與，並非工資。

　2.上訴人雖主張：依兩造約定，被上訴人公司先前每年均固定

發放年終獎金34,000元，且年終獎金有計入所得稅清單之所

得額云云，然被上訴人公司係依所得稅法第14條規定申報上

訴人之所得，而上述所得稅法之薪資範圍與勞基法工資之範

圍不同，無從單憑被上訴人公司將年終獎金計入上訴人所

得，即遽認年終獎金具工資性質；再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兩造

有約定給付年終獎金之具體數額，難認兩造就給付年終獎金

乙節有何合意。另參酌我國社會發展下，企業發放勞工之年

終獎金屬恩惠性給與，不具工資之性質，縱有於每年農曆年

前發放之經常性，亦不因此而使恩惠性給與變更為工資性

質，故難認年終獎金之發放為勞動習慣或兩造間勞動條件之

默示合意，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足憑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2條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公司給付110年4月至112年5月工資差額26

5,880元及109、110、111年度年終獎金差額66,000元，暨前

揭金額之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

後，認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劉娟呈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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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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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32號
上  訴  人  林建宏  




訴訟代理人  詹晉鑒律師
被  上訴人  志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鴻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差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7月12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5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伊自民國83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印刷手職務，自91年4月1日起至111年間之每月投保薪資為新臺幣（下同）38,200元。詎被上訴人為逼迫伊退休，達到減少給付退休金之目的，自110年4月起，羅織伊工作績效不佳之事由，在未得伊同意下，單方、片面表示調降伊職務為印刷助手，每月減薪1萬元，該降職、減薪處分不合法，則被上訴人本應按月給付伊工資38,200元，卻自110年4月至111年12月均短少給付，總計短少給付工資265,880元（計算式：38,200元－各該月份實領工資）。又伊已在被上訴人處工作達25年以上，之前每年均領取年終獎金34,000元，然被上訴人片面以伊工作績效不佳為由，於109、110、111年度僅給付年終獎金各12,000元，每年度均短少給付22,000元，總計短少給付年終獎金66,000元（計算式：22,000元×3＝66,000元）。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2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31,880元及遲延利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原職務為印刷手，薪資結構為一般薪資24,000元、其他（津貼）4,000元、印刷手津貼2,300元，共30,300元，另加計印刷獎金及如有延長工時之延長工時工資，後因上訴人時常藉故休息，短則30分鐘，長至1小時以上，造成印刷機台無主要操作人員而閒置無法生產，公司主管及負責人已多達10次以上當面口頭規勸要求改善，上訴人仍未改善，有使用機台印刷績效不佳、不良率高之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伊方於110年4月起將上訴人職務調整為印刷助手，調整職務時有跟上訴人說，上訴人當場並未表達反對意見，其薪資結構變為一般薪資24,000元、其他（津貼）4,000元，共28,000元加計生產獎金，而上訴人自110年5月後受領印刷助手之敘薪，均未曾向被上訴人提出抗議。上訴人受僱期間之平均月薪資並未達38,200元，而勞工保險係依投保薪資分級表投保，投保薪資分級表係以級距之方式劃分，勞工實際受領薪資與投保金額有所差距，不應以投保薪資反推勞工工資，應以上訴人實際受領金額認定工資，上訴人主張其每月薪資為38,200元，自不足採。依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可知雇主於合理範圍內有對勞工調職之權利，上訴人有任意怠工行為，且經長期規勸未果，造成印刷機台無法運作生產、配置助手閒置無法工作，上訴人工作績效低於被上訴人營運需求甚多，被上訴人基於企業經營之考量，乃將上訴人職務調整為責任及工作量較低之印刷助手，且因上訴人不再主責操作印刷機台，也不再擔負機台印刷生產績效之責，故其受領薪資當然不同，不能僅以工資總額減少，即認被上訴人係片面減薪或對上訴人工資條件為不利益之變更。至於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未事先給予其辯駁、改正機會，然被上訴人曾以口頭溝通之方式勸告上訴人改善，期間長達1年以上，上訴人實有充分時間、機會可向其主管或管理階層人員陳述其意見或說明其工作表現。又被上訴人發放年終獎金，係考量該年度經營情形，並獎勵員工工作表現，難認年終獎金為具勞務對價性質之工資，且兩造間並無給付年終獎金之約定或合意，被上訴人發放年終獎金僅係依據一般社會通念、過年發紅包之習俗，單純係恩惠性給與，是上訴人於109至111年度雖工作表現不佳，惟伊仍每年度恩惠性給與年終獎金12,000元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31,8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贅載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上訴人自83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印刷手職務，嗣於110年4月經被上訴人調整職務為印刷助手，現仍在職中。上訴人自91年4月1日起至111年間之每月投保薪資為38,200元。上訴人於108年1月至111年12月期間所受領之薪資如被上訴人所提之薪資明細所示（原審卷第155至163頁）。被上訴人於108年度發放年終獎金34,000元與上訴人；於109、110、111年度各發放年終獎金12,000元與上訴人。上訴人先後於110年6月22日及8月27日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各於同年8月2日及9月7日進行調解，惟因兩造意見不一致，而調解不成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0頁），並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獎金條、存摺、薪資明細、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紀錄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25至35頁、第89至95頁、第153至163頁、本院卷二第21至23頁），堪信此部分之事實為真實。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甚明。經查，上訴人主張兩造約定工資為38,200元，固提出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表為證（見原審卷第25頁），然依被上訴人提出之108年迄112年4月上訴人工資清冊，上訴人每月工資均未達38,200元（見原審卷第169至177頁），是上訴人以38,200元扣除實際領取之工資請求此部分差額，即難憑信。至上訴人雖提出108年至111年度薪資條影本為證（見原審卷第97頁），主張加計年終獎金、特別休假未休折算工資（下稱特休工資）後，每月約定工資超過38,200元云云，然年終獎金不屬工資性質，詳如後㈢、所述，而特休工資之發放，係雇主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給予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固應發給工資，然此特休工資與勞僱雙方每月約定之工資不同，勞工可能全數休畢，亦可能因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個人因素未休畢而於年底折算工資發給，尚難認特休工資屬勞僱雙方每月約定工資之範圍內，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另上訴人提出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見原審卷第113至123頁）僅得證明上訴人自被上訴人公司受領之所得總額，然無法證明所得是否為工資性質，以及兩造間每月約定工資數額，自無從憑此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明。
㈡、復按，勞基法於104年12月16日增訂第10條之1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之5款原則，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視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又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其行為縱該當於應受懲戒處分情節，雇主如不行使其依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懲戒權，改以調整勞工職務，以利企業團隊運作，增進經營效率，難認不符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合理性。另勞工擔任不同工作，其受領之工資當有所不同，不得僅以工資總額減少，即認雇主對工資條件為不利益之變更，而應具體就工作內容為實質比較，以資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12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
　1.關於110年4月起被上訴人公司給付之工資少於110年4月前之緣由，被上訴人公司抗辯：係因上訴人告長年不能勝任工作，始自110年4月起將上訴人降職為印刷助手等語，雖為上訴人否認，然觀諸證人即上訴人主管張建焜證稱：「我們是觸控螢幕的加工廠，技師要操作印刷機，助理是在印刷機旁邊協助，一條線一個技師三個助理，因為原告(即上訴人，下同)從任職以來產能比較少，我們公司有六條線，一樣的東西，別人印一天，原告要印兩天。在110年4月之前約有一整年，已經有跟原告說請他加油，是我跟原告說的，我是接收老闆的指令，另外有一位葉先生也會跟原告說。我說如果再這樣下去要請你把職缺讓出來，讓有產能的員工做。這是長久以來的問題。跟機器無關，我自己也下去操作過，十年前原告就有抱怨過機器的問題，當時也有換過機器。」等語（見原審卷第251頁）、證人即原告同部門同事彭月嬌亦證述：「原告工作情形不佳，因為原告都比較不印，動作慢，貨趕不出來。」等語（見原審卷第254頁），可知由主管及其他同事陳述原告平日之工作情形，上訴人於110年4月前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且依張建焜、彭月嬌之證詞，被上訴人公司於110年4月將上訴人降職為印刷助手前，亦有多次提醒上訴人加快速度，但因上訴人聽不進去而未改善（見原審卷第252、254頁）。佐以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之工作日報表（見本院卷一第89至111頁），可知上訴人操作機台時之刷數確實少於其他人，經勸導亦未改善。是被上訴人公司基於企業經營所須，將上訴人之職務由印刷手調整為印刷助手，揆前說明，其調職為合法，且上訴人因職務調整為印刷助手，其受領之工資隨之調降(未給付印刷手津貼、印刷獎金等，見原審卷第106頁)，亦難認屬不利益之變更。　　　
　2.上訴人又主張：刷數係依主管排定之數量、張數而定，與印刷手無關；被上訴人提出之報表是公司事後繕打，原始報表是用手寫的；實際工作分配未依照生產預定表計畫進行，可見被上訴人對於安排工作非以生產預定表為客觀標準，而係由主管視每日情況自行安排，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已心生不滿，故刻意安排較少分量之工作，且110年1月26日上訴人印製之品項與訴外人陳美妃不同，無法逕為比較，被上訴人所提證據顯無法證明上訴人工作表現不佳；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工作態度不佳怠惰，上訴人代表人不在現場，為片面之詞；證人任職被上訴人公司，恐受被上訴人影響，證詞顯不可信；彭月嬌於原審證稱：希望今天出庭，不要有秋後算帳之行為，也不要有小動作，可見員工是迫於生計壓力而「被自願」表達公司立場；又被上訴人未以正式公告要求上訴人改善，亦未提出具體方案予上訴人執行，逕將上訴人調離原職，調職行為顯非適法云云。惟查：
　⑴依張建焜證稱：「（法官問：原告說印刷生產是依主管排定之數量、張數而定，刷數低怎麼會是印刷手的責任？是否如此？）固然不能全用刷數來判斷，有的時候要換不同的版，有的時候是一版到底，因為如果大家都是印相同的東西，原告的產能就是比別人少。」、「…如果依照我剛剛所述，大家的基礎都是一樣的話，原告的產能就是比別人低。…」等語（見原審卷第252、253頁），彭月嬌亦證稱：「（法官問：原告說印刷生產是依主管排定之數量、張數而定，刷數低怎麼會是印刷手的責任？)工作上是證人張建焜在排，但工作態度也要好，也要印的多」、「(法官問：張建焜在排印刷時是否會故意原告比較少工作?)不會，證人張建焜不會亂排，固定某一批是你在印的就會給你印」、「（原告問：我的刷數少就是因為主管排給我的張數就是少？）例如：品名是03315 ，客戶下60，這批如果經常是原告在印的就會給原告印，不可能客戶下60，讓原告印100。主管並沒有把下比較少單的客戶給原告印。」等語（見原審卷第255至256頁），參以張建焜為上訴人主管，彭月嬌為上訴人同事，其等對上訴人之工作情況應甚為明瞭，且均係經隔離訊問而為前揭證詞，互核無違，堪以採信，益見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之情。況且，倘上訴人可勝任印刷技師之工作，被上訴人公司何需花半年時間，耗費經營成本訓練員工趙辛蒂接手上訴人工作，此由張建焜證稱：「(法官問：原告被降職後，誰接他的工作?)廠內原本就有訓練一位員工趙辛蒂...。趙辛蒂一開始的產能沒有那麼大，後來大約半年也是跟其他產線差不多一樣。」等語即明。從而，即令刷數係依主管排定之數量、張數而定、印製品項不能逕為比較、未依印刷生產預定表計畫進行、被上訴人刻意安排較少分量之工作，然此均是因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所致，又報表縱為事後繕打，亦無礙證人張建焜、彭月嬌證述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上訴人前揭主張均難憑為有利於其之認定。至彭月嬌於原審證稱：希望今天出庭，不要有秋後算帳之行為，也不要有小動作等語，惟彭月嬌之證述是有利於被上訴人公司，被上訴人公司對其顯無秋後算帳之理由，況彭月嬌亦未具體陳明所指涉之對象為何，上訴人執此謂員工是迫於生計壓力而「被自願」表達公司立場，並非可採。
　⑵再本件被上訴人公司是以調整上訴人職務之方式增進經營效率，並非行使懲戒權，且被上訴人公司已符合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合理性，詳如前述，則揆前說明，自無需制定工作規則、踐行公告、給予具體改善計畫及方法，上訴人指摘被上訴人所為不符相當性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懲戒程序公平性，足見被上訴人所為降職、減薪處分不合法云云，要屬無據。況且，上訴人援引之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勞上易字第114號民事判決，其原因事實與本件有別，仍無從憑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⑶至上訴人雖提出其於113年6月24日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工作衝突之影片，以證明是被上訴人公司法定代理人反覆批評上訴人代工，未予上訴人表達意見之機會。惟此影片至多僅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繫屬二審後發生衝突之情，無從以此遽謂被上訴人於109、110年間刻意安排較少分量之工作，或所為不符正當法律程序之證明。　　　
㈢、又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暨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是工資係勞工勞動之對價，如為勞務性給與及經常性給與性質即屬工資。主管機關唯恐不明確，特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明定11款名義之給與排除在「經常性給與」之外，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等語，故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換言之，工資之認定應以是否屬於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獲致之對價而定，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至於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之對價，與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34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1.依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陳稱：「…年終獎金只是獎勵。」、「年終獎金依照所得稅法就是要報在所得裡面，跟是否為工資性質無關，那是酬謝的性質。」等語（見原審卷第108、257頁），足見被上訴人公司年終獎金之發放，是考量該年度經營情形並兼具鼓勵員工工作表現之特性，無論上訴人前一年度如何對被上訴人公司作出貢獻，如被上訴人公司經營成果不佳，或上訴人於被上訴人公司發放年終獎金時不在職，即不符合年終獎金之發放條件，難認年終獎金具備勞務對價性，而是被上訴人公司於每年年度終了時，對於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受僱人發給之恩惠性給與，並非工資。
　2.上訴人雖主張：依兩造約定，被上訴人公司先前每年均固定發放年終獎金34,000元，且年終獎金有計入所得稅清單之所得額云云，然被上訴人公司係依所得稅法第14條規定申報上訴人之所得，而上述所得稅法之薪資範圍與勞基法工資之範圍不同，無從單憑被上訴人公司將年終獎金計入上訴人所得，即遽認年終獎金具工資性質；再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兩造有約定給付年終獎金之具體數額，難認兩造就給付年終獎金乙節有何合意。另參酌我國社會發展下，企業發放勞工之年終獎金屬恩惠性給與，不具工資之性質，縱有於每年農曆年前發放之經常性，亦不因此而使恩惠性給與變更為工資性質，故難認年終獎金之發放為勞動習慣或兩造間勞動條件之默示合意，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足憑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2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公司給付110年4月至112年5月工資差額265,880元及109、110、111年度年終獎金差額66,000元，暨前揭金額之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劉娟呈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立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32號
上  訴  人  林建宏  


訴訟代理人  詹晉鑒律師
被  上訴人  志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鴻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差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7
月12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5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
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伊自民國83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
    ，擔任印刷手職務，自91年4月1日起至111年間之每月投保
    薪資為新臺幣（下同）38,200元。詎被上訴人為逼迫伊退休
    ，達到減少給付退休金之目的，自110年4月起，羅織伊工作
    績效不佳之事由，在未得伊同意下，單方、片面表示調降伊
    職務為印刷助手，每月減薪1萬元，該降職、減薪處分不合
    法，則被上訴人本應按月給付伊工資38,200元，卻自110年4
    月至111年12月均短少給付，總計短少給付工資265,880元（
    計算式：38,200元－各該月份實領工資）。又伊已在被上訴
    人處工作達25年以上，之前每年均領取年終獎金34,000元，
    然被上訴人片面以伊工作績效不佳為由，於109、110、111
    年度僅給付年終獎金各12,000元，每年度均短少給付22,000
    元，總計短少給付年終獎金66,000元（計算式：22,000元×3
    ＝66,000元）。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
    條第1項前段、第22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331,880元及遲延利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原職務為印刷手，薪資結構為一般薪
    資24,000元、其他（津貼）4,000元、印刷手津貼2,300元，
    共30,300元，另加計印刷獎金及如有延長工時之延長工時工
    資，後因上訴人時常藉故休息，短則30分鐘，長至1小時以
    上，造成印刷機台無主要操作人員而閒置無法生產，公司主
    管及負責人已多達10次以上當面口頭規勸要求改善，上訴人
    仍未改善，有使用機台印刷績效不佳、不良率高之不能勝任
    工作之情形，伊方於110年4月起將上訴人職務調整為印刷助
    手，調整職務時有跟上訴人說，上訴人當場並未表達反對意
    見，其薪資結構變為一般薪資24,000元、其他（津貼）4,00
    0元，共28,000元加計生產獎金，而上訴人自110年5月後受
    領印刷助手之敘薪，均未曾向被上訴人提出抗議。上訴人受
    僱期間之平均月薪資並未達38,200元，而勞工保險係依投保
    薪資分級表投保，投保薪資分級表係以級距之方式劃分，勞
    工實際受領薪資與投保金額有所差距，不應以投保薪資反推
    勞工工資，應以上訴人實際受領金額認定工資，上訴人主張
    其每月薪資為38,200元，自不足採。依勞基法第10條之1規
    定，可知雇主於合理範圍內有對勞工調職之權利，上訴人有
    任意怠工行為，且經長期規勸未果，造成印刷機台無法運作
    生產、配置助手閒置無法工作，上訴人工作績效低於被上訴
    人營運需求甚多，被上訴人基於企業經營之考量，乃將上訴
    人職務調整為責任及工作量較低之印刷助手，且因上訴人不
    再主責操作印刷機台，也不再擔負機台印刷生產績效之責，
    故其受領薪資當然不同，不能僅以工資總額減少，即認被上
    訴人係片面減薪或對上訴人工資條件為不利益之變更。至於
    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未事先給予其辯駁、改正機會，然被上
    訴人曾以口頭溝通之方式勸告上訴人改善，期間長達1年以
    上，上訴人實有充分時間、機會可向其主管或管理階層人員
    陳述其意見或說明其工作表現。又被上訴人發放年終獎金，
    係考量該年度經營情形，並獎勵員工工作表現，難認年終獎
    金為具勞務對價性質之工資，且兩造間並無給付年終獎金之
    約定或合意，被上訴人發放年終獎金僅係依據一般社會通念
    、過年發紅包之習俗，單純係恩惠性給與，是上訴人於109
    至111年度雖工作表現不佳，惟伊仍每年度恩惠性給與年終
    獎金12,000元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
    就其敗訴部分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31,88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
    訴人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贅載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及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上訴人自83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印刷手職務
    ，嗣於110年4月經被上訴人調整職務為印刷助手，現仍在職
    中。上訴人自91年4月1日起至111年間之每月投保薪資為38,
    200元。上訴人於108年1月至111年12月期間所受領之薪資如
    被上訴人所提之薪資明細所示（原審卷第155至163頁）。被
    上訴人於108年度發放年終獎金34,000元與上訴人；於109、
    110、111年度各發放年終獎金12,000元與上訴人。上訴人先
    後於110年6月22日及8月27日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
    爭議調解，並各於同年8月2日及9月7日進行調解，惟因兩造
    意見不一致，而調解不成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二第139至140頁），並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獎金條、存摺、薪資明細、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紀錄在卷
    可查（見原審卷第25至35頁、第89至95頁、第153至163頁、
    本院卷二第21至23頁），堪信此部分之事實為真實。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
    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1
    條第1項前段、第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
    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
    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規定甚明。經查，上訴人主張兩造約定工資為38,200元，
    固提出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表為證（見原審卷第25頁），然依
    被上訴人提出之108年迄112年4月上訴人工資清冊，上訴人
    每月工資均未達38,200元（見原審卷第169至177頁），是上
    訴人以38,200元扣除實際領取之工資請求此部分差額，即難
    憑信。至上訴人雖提出108年至111年度薪資條影本為證（見
    原審卷第97頁），主張加計年終獎金、特別休假未休折算工
    資（下稱特休工資）後，每月約定工資超過38,200元云云，
    然年終獎金不屬工資性質，詳如後㈢、所述，而特休工資之
    發放，係雇主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給予勞工之特別休
    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固應發給工
    資，然此特休工資與勞僱雙方每月約定之工資不同，勞工可
    能全數休畢，亦可能因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
    工個人因素未休畢而於年底折算工資發給，尚難認特休工資
    屬勞僱雙方每月約定工資之範圍內，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非
    可採。另上訴人提出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見原
    審卷第113至123頁）僅得證明上訴人自被上訴人公司受領之
    所得總額，然無法證明所得是否為工資性質，以及兩造間每
    月約定工資數額，自無從憑此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明。
㈡、復按，勞基法於104年12月16日增訂第10條之1規定：「雇主
    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
    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
    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
    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
    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又按，雇主調動
    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勞基法第10
    條之1規定之5款原則，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
    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視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
    要性、合理性。又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其行
    為縱該當於應受懲戒處分情節，雇主如不行使其依勞動契約
    （或工作規則）之懲戒權，改以調整勞工職務，以利企業團
    隊運作，增進經營效率，難認不符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
    合理性。另勞工擔任不同工作，其受領之工資當有所不同，
    不得僅以工資總額減少，即認雇主對工資條件為不利益之變
    更，而應具體就工作內容為實質比較，以資判斷（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2212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
　1.關於110年4月起被上訴人公司給付之工資少於110年4月前之
    緣由，被上訴人公司抗辯：係因上訴人告長年不能勝任工作
    ，始自110年4月起將上訴人降職為印刷助手等語，雖為上訴
    人否認，然觀諸證人即上訴人主管張建焜證稱：「我們是觸
    控螢幕的加工廠，技師要操作印刷機，助理是在印刷機旁邊
    協助，一條線一個技師三個助理，因為原告(即上訴人，下
    同)從任職以來產能比較少，我們公司有六條線，一樣的東
    西，別人印一天，原告要印兩天。在110年4月之前約有一整
    年，已經有跟原告說請他加油，是我跟原告說的，我是接收
    老闆的指令，另外有一位葉先生也會跟原告說。我說如果再
    這樣下去要請你把職缺讓出來，讓有產能的員工做。這是長
    久以來的問題。跟機器無關，我自己也下去操作過，十年前
    原告就有抱怨過機器的問題，當時也有換過機器。」等語（
    見原審卷第251頁）、證人即原告同部門同事彭月嬌亦證述
    ：「原告工作情形不佳，因為原告都比較不印，動作慢，貨
    趕不出來。」等語（見原審卷第254頁），可知由主管及其
    他同事陳述原告平日之工作情形，上訴人於110年4月前確有
    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且依張建焜、彭月嬌之證詞，被上訴
    人公司於110年4月將上訴人降職為印刷助手前，亦有多次提
    醒上訴人加快速度，但因上訴人聽不進去而未改善（見原審
    卷第252、254頁）。佐以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之工作日報表（
    見本院卷一第89至111頁），可知上訴人操作機台時之刷數
    確實少於其他人，經勸導亦未改善。是被上訴人公司基於企
    業經營所須，將上訴人之職務由印刷手調整為印刷助手，揆
    前說明，其調職為合法，且上訴人因職務調整為印刷助手，
    其受領之工資隨之調降(未給付印刷手津貼、印刷獎金等，
    見原審卷第106頁)，亦難認屬不利益之變更。　　　
　2.上訴人又主張：刷數係依主管排定之數量、張數而定，與印
    刷手無關；被上訴人提出之報表是公司事後繕打，原始報表
    是用手寫的；實際工作分配未依照生產預定表計畫進行，可
    見被上訴人對於安排工作非以生產預定表為客觀標準，而係
    由主管視每日情況自行安排，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已心生不滿
    ，故刻意安排較少分量之工作，且110年1月26日上訴人印製
    之品項與訴外人陳美妃不同，無法逕為比較，被上訴人所提
    證據顯無法證明上訴人工作表現不佳；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
    工作態度不佳怠惰，上訴人代表人不在現場，為片面之詞；
    證人任職被上訴人公司，恐受被上訴人影響，證詞顯不可信
    ；彭月嬌於原審證稱：希望今天出庭，不要有秋後算帳之行
    為，也不要有小動作，可見員工是迫於生計壓力而「被自願
    」表達公司立場；又被上訴人未以正式公告要求上訴人改善
    ，亦未提出具體方案予上訴人執行，逕將上訴人調離原職，
    調職行為顯非適法云云。惟查：
　⑴依張建焜證稱：「（法官問：原告說印刷生產是依主管排定
    之數量、張數而定，刷數低怎麼會是印刷手的責任？是否如
    此？）固然不能全用刷數來判斷，有的時候要換不同的版，
    有的時候是一版到底，因為如果大家都是印相同的東西，原
    告的產能就是比別人少。」、「…如果依照我剛剛所述，大
    家的基礎都是一樣的話，原告的產能就是比別人低。…」等
    語（見原審卷第252、253頁），彭月嬌亦證稱：「（法官問
    ：原告說印刷生產是依主管排定之數量、張數而定，刷數低
    怎麼會是印刷手的責任？)工作上是證人張建焜在排，但工
    作態度也要好，也要印的多」、「(法官問：張建焜在排印
    刷時是否會故意原告比較少工作?)不會，證人張建焜不會亂
    排，固定某一批是你在印的就會給你印」、「（原告問：我
    的刷數少就是因為主管排給我的張數就是少？）例如：品名
    是03315 ，客戶下60，這批如果經常是原告在印的就會給原
    告印，不可能客戶下60，讓原告印100。主管並沒有把下比
    較少單的客戶給原告印。」等語（見原審卷第255至256頁）
    ，參以張建焜為上訴人主管，彭月嬌為上訴人同事，其等對
    上訴人之工作情況應甚為明瞭，且均係經隔離訊問而為前揭
    證詞，互核無違，堪以採信，益見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之情
    。況且，倘上訴人可勝任印刷技師之工作，被上訴人公司何
    需花半年時間，耗費經營成本訓練員工趙辛蒂接手上訴人工
    作，此由張建焜證稱：「(法官問：原告被降職後，誰接他
    的工作?)廠內原本就有訓練一位員工趙辛蒂...。趙辛蒂一
    開始的產能沒有那麼大，後來大約半年也是跟其他產線差不
    多一樣。」等語即明。從而，即令刷數係依主管排定之數量
    、張數而定、印製品項不能逕為比較、未依印刷生產預定表
    計畫進行、被上訴人刻意安排較少分量之工作，然此均是因
    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所致，又報表縱為事後繕打，亦無礙證
    人張建焜、彭月嬌證述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上訴人前
    揭主張均難憑為有利於其之認定。至彭月嬌於原審證稱：希
    望今天出庭，不要有秋後算帳之行為，也不要有小動作等語
    ，惟彭月嬌之證述是有利於被上訴人公司，被上訴人公司對
    其顯無秋後算帳之理由，況彭月嬌亦未具體陳明所指涉之對
    象為何，上訴人執此謂員工是迫於生計壓力而「被自願」表
    達公司立場，並非可採。
　⑵再本件被上訴人公司是以調整上訴人職務之方式增進經營效
    率，並非行使懲戒權，且被上訴人公司已符合企業經營之必
    要性及調職合理性，詳如前述，則揆前說明，自無需制定工
    作規則、踐行公告、給予具體改善計畫及方法，上訴人指摘
    被上訴人所為不符相當性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懲戒程序公
    平性，足見被上訴人所為降職、減薪處分不合法云云，要屬
    無據。況且，上訴人援引之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勞上易字
    第114號民事判決，其原因事實與本件有別，仍無從憑為有
    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⑶至上訴人雖提出其於113年6月24日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工
    作衝突之影片，以證明是被上訴人公司法定代理人反覆批評
    上訴人代工，未予上訴人表達意見之機會。惟此影片至多僅
    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繫屬二審後發生衝
    突之情，無從以此遽謂被上訴人於109、110年間刻意安排較
    少分量之工作，或所為不符正當法律程序之證明。　　　
㈢、又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
    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暨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
    屬之。是工資係勞工勞動之對價，如為勞務性給與及經常性
    給與性質即屬工資。主管機關唯恐不明確，特於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10條明定11款名義之給與排除在「經常性給與」之外
    ，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
    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
    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
    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
    、中秋節給與之節金。…」等語，故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
    作而獲得之報酬，換言之，工資之認定應以是否屬於勞工因
    提供勞務而由雇主獲致之對價而定，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
    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
    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
    至於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之對價
    ，與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最高法院85
    年度台上字第134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1.依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陳稱：「…年終獎金只是獎勵。」、
    「年終獎金依照所得稅法就是要報在所得裡面，跟是否為工
    資性質無關，那是酬謝的性質。」等語（見原審卷第108、2
    57頁），足見被上訴人公司年終獎金之發放，是考量該年度
    經營情形並兼具鼓勵員工工作表現之特性，無論上訴人前一
    年度如何對被上訴人公司作出貢獻，如被上訴人公司經營成
    果不佳，或上訴人於被上訴人公司發放年終獎金時不在職，
    即不符合年終獎金之發放條件，難認年終獎金具備勞務對價
    性，而是被上訴人公司於每年年度終了時，對於包括上訴人
    在內之受僱人發給之恩惠性給與，並非工資。
　2.上訴人雖主張：依兩造約定，被上訴人公司先前每年均固定
    發放年終獎金34,000元，且年終獎金有計入所得稅清單之所
    得額云云，然被上訴人公司係依所得稅法第14條規定申報上
    訴人之所得，而上述所得稅法之薪資範圍與勞基法工資之範
    圍不同，無從單憑被上訴人公司將年終獎金計入上訴人所得
    ，即遽認年終獎金具工資性質；再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兩造有
    約定給付年終獎金之具體數額，難認兩造就給付年終獎金乙
    節有何合意。另參酌我國社會發展下，企業發放勞工之年終
    獎金屬恩惠性給與，不具工資之性質，縱有於每年農曆年前
    發放之經常性，亦不因此而使恩惠性給與變更為工資性質，
    故難認年終獎金之發放為勞動習慣或兩造間勞動條件之默示
    合意，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足憑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2條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公司給付110年4月至112年5月工資差額265,
    880元及109、110、111年度年終獎金差額66,000元，暨前揭
    金額之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
    後，認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劉娟呈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立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上字第32號
上  訴  人  林建宏  


訴訟代理人  詹晉鑒律師
被  上訴人  志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鴻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差額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7月12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5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伊自民國83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印刷手職務，自91年4月1日起至111年間之每月投保薪資為新臺幣（下同）38,200元。詎被上訴人為逼迫伊退休，達到減少給付退休金之目的，自110年4月起，羅織伊工作績效不佳之事由，在未得伊同意下，單方、片面表示調降伊職務為印刷助手，每月減薪1萬元，該降職、減薪處分不合法，則被上訴人本應按月給付伊工資38,200元，卻自110年4月至111年12月均短少給付，總計短少給付工資265,880元（計算式：38,200元－各該月份實領工資）。又伊已在被上訴人處工作達25年以上，之前每年均領取年終獎金34,000元，然被上訴人片面以伊工作績效不佳為由，於109、110、111年度僅給付年終獎金各12,000元，每年度均短少給付22,000元，總計短少給付年終獎金66,000元（計算式：22,000元×3＝66,000元）。為此，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2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31,880元及遲延利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原職務為印刷手，薪資結構為一般薪資24,000元、其他（津貼）4,000元、印刷手津貼2,300元，共30,300元，另加計印刷獎金及如有延長工時之延長工時工資，後因上訴人時常藉故休息，短則30分鐘，長至1小時以上，造成印刷機台無主要操作人員而閒置無法生產，公司主管及負責人已多達10次以上當面口頭規勸要求改善，上訴人仍未改善，有使用機台印刷績效不佳、不良率高之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伊方於110年4月起將上訴人職務調整為印刷助手，調整職務時有跟上訴人說，上訴人當場並未表達反對意見，其薪資結構變為一般薪資24,000元、其他（津貼）4,000元，共28,000元加計生產獎金，而上訴人自110年5月後受領印刷助手之敘薪，均未曾向被上訴人提出抗議。上訴人受僱期間之平均月薪資並未達38,200元，而勞工保險係依投保薪資分級表投保，投保薪資分級表係以級距之方式劃分，勞工實際受領薪資與投保金額有所差距，不應以投保薪資反推勞工工資，應以上訴人實際受領金額認定工資，上訴人主張其每月薪資為38,200元，自不足採。依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可知雇主於合理範圍內有對勞工調職之權利，上訴人有任意怠工行為，且經長期規勸未果，造成印刷機台無法運作生產、配置助手閒置無法工作，上訴人工作績效低於被上訴人營運需求甚多，被上訴人基於企業經營之考量，乃將上訴人職務調整為責任及工作量較低之印刷助手，且因上訴人不再主責操作印刷機台，也不再擔負機台印刷生產績效之責，故其受領薪資當然不同，不能僅以工資總額減少，即認被上訴人係片面減薪或對上訴人工資條件為不利益之變更。至於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未事先給予其辯駁、改正機會，然被上訴人曾以口頭溝通之方式勸告上訴人改善，期間長達1年以上，上訴人實有充分時間、機會可向其主管或管理階層人員陳述其意見或說明其工作表現。又被上訴人發放年終獎金，係考量該年度經營情形，並獎勵員工工作表現，難認年終獎金為具勞務對價性質之工資，且兩造間並無給付年終獎金之約定或合意，被上訴人發放年終獎金僅係依據一般社會通念、過年發紅包之習俗，單純係恩惠性給與，是上訴人於109至111年度雖工作表現不佳，惟伊仍每年度恩惠性給與年終獎金12,000元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31,8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則為：上訴駁回（贅載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上訴人自83年10月24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印刷手職務，嗣於110年4月經被上訴人調整職務為印刷助手，現仍在職中。上訴人自91年4月1日起至111年間之每月投保薪資為38,200元。上訴人於108年1月至111年12月期間所受領之薪資如被上訴人所提之薪資明細所示（原審卷第155至163頁）。被上訴人於108年度發放年終獎金34,000元與上訴人；於109、110、111年度各發放年終獎金12,000元與上訴人。上訴人先後於110年6月22日及8月27日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各於同年8月2日及9月7日進行調解，惟因兩造意見不一致，而調解不成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39至140頁），並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獎金條、存摺、薪資明細、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調解紀錄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25至35頁、第89至95頁、第153至163頁、本院卷二第21至23頁），堪信此部分之事實為真實。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甚明。經查，上訴人主張兩造約定工資為38,200元，固提出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表為證（見原審卷第25頁），然依被上訴人提出之108年迄112年4月上訴人工資清冊，上訴人每月工資均未達38,200元（見原審卷第169至177頁），是上訴人以38,200元扣除實際領取之工資請求此部分差額，即難憑信。至上訴人雖提出108年至111年度薪資條影本為證（見原審卷第97頁），主張加計年終獎金、特別休假未休折算工資（下稱特休工資）後，每月約定工資超過38,200元云云，然年終獎金不屬工資性質，詳如後㈢、所述，而特休工資之發放，係雇主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規定給予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固應發給工資，然此特休工資與勞僱雙方每月約定之工資不同，勞工可能全數休畢，亦可能因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個人因素未休畢而於年底折算工資發給，尚難認特休工資屬勞僱雙方每月約定工資之範圍內，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非可採。另上訴人提出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見原審卷第113至123頁）僅得證明上訴人自被上訴人公司受領之所得總額，然無法證明所得是否為工資性質，以及兩造間每月約定工資數額，自無從憑此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明。
㈡、復按，勞基法於104年12月16日增訂第10條之1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又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之5款原則，立法意旨係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視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又勞工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其行為縱該當於應受懲戒處分情節，雇主如不行使其依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之懲戒權，改以調整勞工職務，以利企業團隊運作，增進經營效率，難認不符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合理性。另勞工擔任不同工作，其受領之工資當有所不同，不得僅以工資總額減少，即認雇主對工資條件為不利益之變更，而應具體就工作內容為實質比較，以資判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12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
　1.關於110年4月起被上訴人公司給付之工資少於110年4月前之緣由，被上訴人公司抗辯：係因上訴人告長年不能勝任工作，始自110年4月起將上訴人降職為印刷助手等語，雖為上訴人否認，然觀諸證人即上訴人主管張建焜證稱：「我們是觸控螢幕的加工廠，技師要操作印刷機，助理是在印刷機旁邊協助，一條線一個技師三個助理，因為原告(即上訴人，下同)從任職以來產能比較少，我們公司有六條線，一樣的東西，別人印一天，原告要印兩天。在110年4月之前約有一整年，已經有跟原告說請他加油，是我跟原告說的，我是接收老闆的指令，另外有一位葉先生也會跟原告說。我說如果再這樣下去要請你把職缺讓出來，讓有產能的員工做。這是長久以來的問題。跟機器無關，我自己也下去操作過，十年前原告就有抱怨過機器的問題，當時也有換過機器。」等語（見原審卷第251頁）、證人即原告同部門同事彭月嬌亦證述：「原告工作情形不佳，因為原告都比較不印，動作慢，貨趕不出來。」等語（見原審卷第254頁），可知由主管及其他同事陳述原告平日之工作情形，上訴人於110年4月前確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且依張建焜、彭月嬌之證詞，被上訴人公司於110年4月將上訴人降職為印刷助手前，亦有多次提醒上訴人加快速度，但因上訴人聽不進去而未改善（見原審卷第252、254頁）。佐以被上訴人公司提出之工作日報表（見本院卷一第89至111頁），可知上訴人操作機台時之刷數確實少於其他人，經勸導亦未改善。是被上訴人公司基於企業經營所須，將上訴人之職務由印刷手調整為印刷助手，揆前說明，其調職為合法，且上訴人因職務調整為印刷助手，其受領之工資隨之調降(未給付印刷手津貼、印刷獎金等，見原審卷第106頁)，亦難認屬不利益之變更。　　　
　2.上訴人又主張：刷數係依主管排定之數量、張數而定，與印刷手無關；被上訴人提出之報表是公司事後繕打，原始報表是用手寫的；實際工作分配未依照生產預定表計畫進行，可見被上訴人對於安排工作非以生產預定表為客觀標準，而係由主管視每日情況自行安排，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已心生不滿，故刻意安排較少分量之工作，且110年1月26日上訴人印製之品項與訴外人陳美妃不同，無法逕為比較，被上訴人所提證據顯無法證明上訴人工作表現不佳；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工作態度不佳怠惰，上訴人代表人不在現場，為片面之詞；證人任職被上訴人公司，恐受被上訴人影響，證詞顯不可信；彭月嬌於原審證稱：希望今天出庭，不要有秋後算帳之行為，也不要有小動作，可見員工是迫於生計壓力而「被自願」表達公司立場；又被上訴人未以正式公告要求上訴人改善，亦未提出具體方案予上訴人執行，逕將上訴人調離原職，調職行為顯非適法云云。惟查：
　⑴依張建焜證稱：「（法官問：原告說印刷生產是依主管排定之數量、張數而定，刷數低怎麼會是印刷手的責任？是否如此？）固然不能全用刷數來判斷，有的時候要換不同的版，有的時候是一版到底，因為如果大家都是印相同的東西，原告的產能就是比別人少。」、「…如果依照我剛剛所述，大家的基礎都是一樣的話，原告的產能就是比別人低。…」等語（見原審卷第252、253頁），彭月嬌亦證稱：「（法官問：原告說印刷生產是依主管排定之數量、張數而定，刷數低怎麼會是印刷手的責任？)工作上是證人張建焜在排，但工作態度也要好，也要印的多」、「(法官問：張建焜在排印刷時是否會故意原告比較少工作?)不會，證人張建焜不會亂排，固定某一批是你在印的就會給你印」、「（原告問：我的刷數少就是因為主管排給我的張數就是少？）例如：品名是03315 ，客戶下60，這批如果經常是原告在印的就會給原告印，不可能客戶下60，讓原告印100。主管並沒有把下比較少單的客戶給原告印。」等語（見原審卷第255至256頁），參以張建焜為上訴人主管，彭月嬌為上訴人同事，其等對上訴人之工作情況應甚為明瞭，且均係經隔離訊問而為前揭證詞，互核無違，堪以採信，益見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之情。況且，倘上訴人可勝任印刷技師之工作，被上訴人公司何需花半年時間，耗費經營成本訓練員工趙辛蒂接手上訴人工作，此由張建焜證稱：「(法官問：原告被降職後，誰接他的工作?)廠內原本就有訓練一位員工趙辛蒂...。趙辛蒂一開始的產能沒有那麼大，後來大約半年也是跟其他產線差不多一樣。」等語即明。從而，即令刷數係依主管排定之數量、張數而定、印製品項不能逕為比較、未依印刷生產預定表計畫進行、被上訴人刻意安排較少分量之工作，然此均是因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所致，又報表縱為事後繕打，亦無礙證人張建焜、彭月嬌證述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上訴人前揭主張均難憑為有利於其之認定。至彭月嬌於原審證稱：希望今天出庭，不要有秋後算帳之行為，也不要有小動作等語，惟彭月嬌之證述是有利於被上訴人公司，被上訴人公司對其顯無秋後算帳之理由，況彭月嬌亦未具體陳明所指涉之對象為何，上訴人執此謂員工是迫於生計壓力而「被自願」表達公司立場，並非可採。
　⑵再本件被上訴人公司是以調整上訴人職務之方式增進經營效率，並非行使懲戒權，且被上訴人公司已符合企業經營之必要性及調職合理性，詳如前述，則揆前說明，自無需制定工作規則、踐行公告、給予具體改善計畫及方法，上訴人指摘被上訴人所為不符相當性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懲戒程序公平性，足見被上訴人所為降職、減薪處分不合法云云，要屬無據。況且，上訴人援引之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勞上易字第114號民事判決，其原因事實與本件有別，仍無從憑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⑶至上訴人雖提出其於113年6月24日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工作衝突之影片，以證明是被上訴人公司法定代理人反覆批評上訴人代工，未予上訴人表達意見之機會。惟此影片至多僅證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繫屬二審後發生衝突之情，無從以此遽謂被上訴人於109、110年間刻意安排較少分量之工作，或所為不符正當法律程序之證明。　　　
㈢、又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暨其他任何名義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是工資係勞工勞動之對價，如為勞務性給與及經常性給與性質即屬工資。主管機關唯恐不明確，特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明定11款名義之給與排除在「經常性給與」之外，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等語，故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換言之，工資之認定應以是否屬於勞工因提供勞務而由雇主獲致之對價而定，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至於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之對價，與經常性給與有別，應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34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1.依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陳稱：「…年終獎金只是獎勵。」、「年終獎金依照所得稅法就是要報在所得裡面，跟是否為工資性質無關，那是酬謝的性質。」等語（見原審卷第108、257頁），足見被上訴人公司年終獎金之發放，是考量該年度經營情形並兼具鼓勵員工工作表現之特性，無論上訴人前一年度如何對被上訴人公司作出貢獻，如被上訴人公司經營成果不佳，或上訴人於被上訴人公司發放年終獎金時不在職，即不符合年終獎金之發放條件，難認年終獎金具備勞務對價性，而是被上訴人公司於每年年度終了時，對於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受僱人發給之恩惠性給與，並非工資。
　2.上訴人雖主張：依兩造約定，被上訴人公司先前每年均固定發放年終獎金34,000元，且年終獎金有計入所得稅清單之所得額云云，然被上訴人公司係依所得稅法第14條規定申報上訴人之所得，而上述所得稅法之薪資範圍與勞基法工資之範圍不同，無從單憑被上訴人公司將年終獎金計入上訴人所得，即遽認年終獎金具工資性質；再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兩造有約定給付年終獎金之具體數額，難認兩造就給付年終獎金乙節有何合意。另參酌我國社會發展下，企業發放勞工之年終獎金屬恩惠性給與，不具工資之性質，縱有於每年農曆年前發放之經常性，亦不因此而使恩惠性給與變更為工資性質，故難認年終獎金之發放為勞動習慣或兩造間勞動條件之默示合意，上訴人此部分主張，無足憑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2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公司給付110年4月至112年5月工資差額265,880元及109、110、111年度年終獎金差額66,000元，暨前揭金額之法定遲延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 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劉娟呈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立原
　　　　　　　　　
　　　　　　　



